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4批）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3HB20
2511300

022
民族宫唱歌噪声扰民。

廊坊市
大厂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噪声
经核查，民族宫位于大厂县北新西街475号，发现民族宫北侧健康公园东西两侧辅路群众歌舞活动使用的音响设
备存在噪声扰民问题。该问题属实。

属实 依法依规处置到位。
对相关群众进行劝阻，责令音响设备降低音量，
明确唱歌时间（不得早于8:30、晚于21:30）及
音量不得超过55分贝。

已办
结

无

2
D3HB20
2511300

013

杨税务镇安乐村北、小北
市村南的耕地内有一个占
地十余亩、深约15米的大
坑，被填埋上万立方米的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渣
土等。

廊坊市
安次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为进一步核实信访人举报问题，杨税务镇安排机械对该区域随机抽选5个点位向下进行开挖，深度3—5米不等，
实地勘查场地下方填埋材料的真实情况。经实地勘查，该区域下方填埋材料多为渣土，偶见砖头、瓦砾。同时，
杨税务镇聘请专业检测公司对该地块内的土壤及地下水等相关参数进行检测。针对该举报问题，廊坊市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启动案件调查程序。根据现场核查情况，举报人反映的填埋建筑垃圾、渣土问题属实，填埋生
活垃圾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消除污染，恢复土地正
常使用功能。

一是由杨税务镇政府做好向廊坊市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案件移交工作，共同推进该案件行政
处罚工作。如涉及犯罪，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追究
刑事责任。
二是将密切关注土壤及地下水等相关参数的检测
结果，如涉及污染超标问题，将聘请专业公司开
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同时对地块内所有建筑垃
圾开展无害化处理，如未涉及污染超标问题，将
聘请有资质的专业公司出具科学可靠的整改方
案，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要求，完成就近利用。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D3HB20
2511300

014

廊坊市安次区中建和悦国
际小区东侧有多家养殖
场，异味污染。

廊坊市
安次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多家养殖场，实际为养殖多种牲畜的一家个人养殖户，在中建和悦小区未建成之前已经存
在，养殖区域内现有23匹马、60余只羊、60余羽（笼养）鸽子、6只（笼养）狗以及兔、鸡、鸭、鹅（笼养+散
养）等少量畜禽。该养殖区域存在部分粪便不及时处置情况，现场检查时未嗅到异味，经走访周边群众，普遍反
映夏季时产生异味较大。该养殖户未达到规模化养殖的标准，属于村民个人散养。现场已要求养殖户对牲畜粪便
进行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
“廊坊市安次区中建和悦国际小区东侧有多家养殖场”问题不属实，“异味污染”问题属实，因此信访人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加大监管力度，保持养
殖区域内环境整洁，达
到周边群众满意。

要求养殖户立即进行清理，对圈养区域内的牲畜
进行规范化养殖，不得放养至圈养区域以外。及
时清理饲养的牲畜产生的粪便，做到日清日结，
确保不散发异味。

已办
结

无

4
D3HB20
2511300

051

东沽港镇廊坊汇通驾校东
沽港培训基地马路东侧
（蓝色围挡的院子），驾
校北侧，两处地方均为大
型废品堆存地，主要回收
化工厂废边角料，粉尘、
噪声污染。

廊坊市
安次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点位的确存在两家废品回收站，堆存废品主要为废旧物料包装，经查询《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2025年版）》，不属于危险废物。两家废品回收站均地面未硬化，车辆进出易造成扬尘；打包机均露天作
业，“粉尘、噪声污染”问题属实。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为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两家废品回收站自愿搬
离，并在期限内完成搬
离。

两家废品回收站自愿搬离，目前正在清理中。
阶段
性办
结

无

5
X3HB20
2511300

024

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周庄
村东大运河堤坝上打5个
孔，抽取河沙，对大运河
堤坝主体造成破坏。

廊坊市
香河县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生态
经核查，举报地点未发现孔洞。随后扩大范围沿北运河右堤自凤港减河至安运桥进行全线查勘，也未发现堤坝上
有孔洞。北运河右堤距离河道约500米，不存在抽取河沙行为。“周庄村东大运河堤坝上打5个孔，抽取河沙，对
大运河堤坝主体造成破坏”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维护河道采砂取土管理
秩序，确保河道防洪、
生态及涉河基础设施安
全。

加大巡查力度，对非法采砂行为一律依法依规处
置到位。

已办
结

无

6
D3HB20
2511300

025

廊坊市已在官网公开处理
结果，举报人认为公开结
果不实。举报人反映主要
填埋物为工程泥浆。（11
月17日举报内容： 大厂栎
鑫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在2024年5月末至2025年1
月4日在该村东废弃窑坑内
倾倒大量建筑垃圾，以工
程泥浆为主，无环评手
续，曾在当地多次反映，
至今未整改。）

廊坊市
大厂县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固废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主要填埋物为工程泥浆和无环评手续情况属实，一是现场查阅土方消纳场接收服务协议显
示，土地整治（占补平衡）项目回填的土源为建设地铁22号线三河段产生，经现场调阅施工期间监控显示，回填
物中既有工程泥浆，也有工程渣土。经询问栎鑫公司负责人刘某某，并结合土方对账单等证据显示，没有对填埋
物工程泥浆和工程渣土的具体数量和比例统计。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中3.0.6规
定：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可采取堆填方式进行处理，所以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属于合理堆填范畴。二是土地整治
（占补平衡）项目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第五条规定，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因此不需要办理环评文件。以上举报内容属实。本次核查内容与2025年11月17日举报公开调查情
况一致，因此该举报情况不属实。综上，信访人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形成具体工作方案完成
项目后续。

1.栎鑫公司按照整改要求2025年1月已停止受纳
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将该窑坑四周设立围挡，
委托专人看护。
2.在前期监测基础上，由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厂
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11月26日对地表
水进行再次取样监测，并要求栎鑫公司委托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地下水和土壤再次取样监测。
3.为防止窑坑回填现场生长的干枯杂草造成失
火，12月3日，由栎鑫公司工作人员对现场杂草
进行清除，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阶段
性办
结

无


